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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 

——從潮州韓祠出發的考察* 

徐偉軒** 

摘  要 

本文從潮州韓祠切入，透過對韓愈典範形成的歷史背景與韓愈本身的性格與學

行，以及知識分子與民間信仰的互動等角度，更全面地探討韓祠興盛的原因與歷史

意義。本文認為，潮州韓祠承載了「賢牧守」式的儒家實踐典範，而本地潮人的崇

拜，加強了此典範的流傳，最後這個典範成為了士與民共同建構的「集體記憶」，

在韓愈典範的演變與流傳中，韓祠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場域，因著韓祠所提供的線

索，吾人可以更多的瞭解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及其價值。 

 

關鍵詞：韓愈典範、潮州韓祠、民間信仰 

 

 

 

 

 

 
*本文初稿完成後，蒙臺大中文系方介教授，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筆者獲益

良多，感荷無任，用申謝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現任致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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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韓愈（768-824）這樣特出的歷史人物，其典範固非僅古文一端。現今吾人所

熟知的思想史論述，基本上習慣以「大敘事」的宏觀哲學模式建構史論，韓愈之學

說，在大敘事的思想史系統中，被認為是粗淺而幼稚的階段，因而價值並不甚高。

反觀文學史中的韓愈，因其文章之高妙，復古革新，「文起八代之衰」，其地位之崇

高難以撼動。如此一來，我們對韓愈只留下了「文學家」的形象。這樣的印象是很

普遍的，但也是相當奇怪的，以哲學史大敘事的模式定位歷史人物自有其脈絡，但

這脈絡脫離個別歷史情境太遠，韓愈這樣的歷史人物，應該要置放在客觀的歷史情

境中審視，才能夠更為正確地展現他的形象、思想與價值。1關於歷史人物的典範

意義，黃俊傑先生曾經通過宋儒強調堯舜的聖王典範的方式說明，其言： 

 

這些具有典範意義的歷史人物是儒家思想中的所謂「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以堯、舜、禹最為儒者所稱道。這三位聖王

的舉止與行為，是歷代儒家（特別是宋儒）提出哲學論證時的重要參考架

構。2
 

 

又言： 

 

                                                      
1
 如勞思光先生就哲學角度評價韓愈學說，認為「韓氏自身乃一文人，其談理論問題亦不過作文章而已，於

一切理論分際皆未深察。」甚至言其「對哲學問題之無知，實可笑也。」（見氏著：《中國哲學史（三

上）》（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頁 26-27）就哲學問題本身來說，勞先生的評價有其道理，然而如

余英時先生曾言「現代哲學史家研究道學（即宋明儒學），正如金岳霖所說，首先『是把歐洲哲學的問題

當作普通的哲學問題』，其次是將道學『當作發現於中國的哲學。』至於各家對道學的解釋之間的重大分

歧，則是由於研究者所採取的歐洲哲學系統，人各不同。……哲學史家關於『道體』的現代詮釋雖然加深

了我們對於中國哲學傳統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學的全體而言，至少已經歷了兩度抽離的過程：首先是將道

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其次再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至於道學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

聯則自始便未曾進入哲學史家的視野。」（見氏著《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

年），頁 26）吾人熟悉將哲學概念抽象出來然後作哲學史大論述的方式，然而對於歷史情境與人物本身

卻有相當的距離。 
2
 黃俊傑：〈儒家歷史敘述的特質：宋儒集體記憶中的聖王典範〉，收入氏著：《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

會變遷》（臺北：時報出版社，2006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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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以堯舜這種「典範人物」為中心，進行歷史論述，但是，歷史敘述常常

只是他們進行哲學思考的工具，他們喚醒或重現典範人物的事蹟與經驗的目

的，在於論證典範人物行為中所呈現的規範有其普遍必然性。3
 

 

宋儒對堯舜這種具有典範意義的歷史人物的尊崇是通過其歷史敘述建立人間秩序

的。黃俊傑先生對宋儒尊崇堯舜的論述，正可以做為考察韓愈的借鑑。 

北宋知識分子曾經經歷過一段尊崇韓愈的時代，通過尊崇韓愈，將之視為典範

人物，同時「重現典範人物的事蹟與經驗」，這也是一種透過韓愈典範來指導當代

思想與規範的方式，而且是韓愈典範形成的第一個重要階段。不過，黃俊傑先生在

同文又言宋儒「敘述堯舜的事跡時，都是在儒家社群的脈絡中進行敘述」。4也就

是說，這些「集體記憶」的「集體」，是有限定範圍的。而韓愈卻不然，韓愈在後

世有一個特別的據點，即潮州韓文公祠，此祠是當今最古老的主祀韓文公的廟宇，

其緣韓愈治潮，有功於百姓，而潮人至今祭祀不絕，甚至潮州山水俱姓韓。自潮州

韓文公祠始，數百年間，嶺南一代供奉韓愈之祠廟林立，可稱為嶺南一帶的「韓愈

信仰」，此風甚至因潮州客家人而傳播至臺灣。韓愈祠在後世帶出的韓愈信仰，其

影響之社群跨越了知識份子與一般百姓，同時也超越了地方性小範圍的先賢崇祀。

因此，筆者認為，因著潮州韓愈信仰的緣故，韓愈典範的「集體記憶」之來源便不

只是儒者，潮州百姓也當加入其中。是故，韓愈典範的形成，並不止於儒家知識分

子內部，潮州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然潮州韓愈信仰同時也是相當特殊的現象，潮州為何會興起鼎盛韓愈信仰，且

歷久不衰？5近人饒宗頤曾提出閩學與蜀學之士的推崇，以及宋代理學發達導致韓

愈地位提高而說明之；6李志賢則從宋代祠廟政策的改變為韓愈信仰提供的空間而

                                                      
3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頁 71。 

4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頁 79。 

5
 潮州類似韓愈這樣的先賢祠在歷史上甚多，但除了韓愈祠之外，幾乎沒有流傳下來者，考清代《潮州府

志》可知，潮州一帶歷史上曾建有「元公祠」、「十相祠」、「陽明祠」、「九賢祠」、「賢守祠」、

「郭祠」、「薛祠」、「郡公祠」、「李黃二祠」、「王祠」、「江公祠」等祭祀周敦頤、王陽明、歷代

宰相、郡守、名士先賢之祠，清代皆已「久廢」，惟韓公祠獨存，可知韓愈信仰在潮州的歷久不衰。見

《潮州府志》卷 25，「祀典」（《中國方志叢書》第 46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 448。 
6
 饒宗頤：〈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第十四冊‧潮學（下）（臺北：新文豐，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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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7，兩說對於韓愈信仰的生成都甚有啟發性。然而韓愈信仰的原因與文化意

義，應非僅止於此，還有許多問題，例如知識分子之意識與百姓之尊崇，不見得一

致，那麼潮州百姓所景仰的韓愈，與學術主流中的韓愈，有何異同？學術主流的韓

愈與潮州百姓景仰的韓愈之間，有著什麼樣的互動關係？就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角度

來看，難道僅只是官方對民間的影響嗎？那麼為何其他儒者或其他地方沒有這樣歷

久不衰的崇祀現象呢？又或是韓愈在潮州之治績，為何會造成韓愈在潮州被接受

呢？這些恐怕不是單就「理學」或「古文」之思想文學史脈絡可以簡單說明的，而

需要通過更完整、更綜合性的考察，因此本文希望能夠綜合宋代尊崇韓愈的背景、

韓愈在潮州的形象與各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探討潮州韓愈信仰形成的更完整的原

因，進而希望可以理解韓愈典範內容與流傳的不同面向。 

二、建道統、闢異端：韓愈典範建構之背景 

（一）北宋初期對韓愈的推崇：「儒門健將」的形象 

北宋為韓愈典範樹立的重要階段，陳寅恪（1890-1969）先生曾經對韓愈的歷

史定位做過如下評述： 

 

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

則不容置疑者也。……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

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

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

也。8
 

 

此評價切中肯綮，殊無可疑，而韓愈開有宋一代之文化學術史之新風氣，關鍵在古

文運動。然而古文運動實際上並不只是文學技巧上的除舊佈新，實際上古文運動與

                                                      
7
 李志賢：〈唐人宋神：韓愈在潮州的神話與神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41 卷

第 2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2年 3月）。 
8
 陳寅恪：〈論韓愈〉，《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頁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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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復興運動是息息相關的，不能單純以文學史目之。 

宋代儒學發展，在道學家完成其心性論與譜系之前，北宋知識分子經歷過一段

尊崇韓愈的時期，這是韓愈典範形成的重要階段。同時因為北宋重視經世致用的風

氣，與韓愈本身的形象契合，因此這段時期的知識份子如柳開（948-1001）、孫復

（992-1057）、石介（1005-1045）、歐陽修（1007-1072）、曾鞏（1019-1083）、王安

石（1021-1086）、蘇軾（1036-1101）等，皆在很大程度上對推廣韓愈的文學與思

想、發展古文運動有所幫助。9而關於陳寅恪先生所說韓愈作為「關捩點」的角色

的看法，余英時先生的研究可資深入理解，余氏認為韓愈開創的古文運動，是宋代

儒學在「重建秩序」的目的下所經歷的第一個階段，第二階段則為王安石為相時領

導的改革運動與其「新學」，第三階段則是二程至朱子的「道學」哲學形上學的建

構，並認為「這三者之間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儒家要求重建一個合理的人間秩

序」。10
 

這個秩序重建的歷程最始是古文家所提出的「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的理想，而

最初建構儒家聖人譜系的，則是韓愈，即〈原道〉中所言：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11
 

 

而韓愈的開創價值除了譜系的建構，另以尚有兩點為要，一是「闢異端」，二是

「尊孟」。是故，韓愈開闢了古文運動與儒學復興的坦途，其心性論哲學雖然並未

深入12，但他以「闢佛老」自任，而有如孟子般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在

                                                      
9
 重視經世致用是北宋士人的特色，影響所及，制度、文章、經學史學等俱然，何寄澎先生認為北宋士人重

視經世致用的原因，來自於對國勢艱難的自覺，以及對佛教流行的反動。參見氏著：《北宋的古文運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24。此外，王基倫先生並從文學接受的角度，指出從柳開等

到歐陽修、蘇軾，不只繼承了韓愈的道統，同時也發展獨立有特色的文章，從而將文統與道統合一，因此

將宋代古文運動提升到新的境界。見王基倫：〈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收入氏著：《唐宋古文論

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 40-41。 
10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年 7月），頁 73。 

11
 ﹝唐﹞韓愈：〈原道〉，﹝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年），頁 18。 

12
 二程子對韓愈即早有哲學深淺上的批評，如其言「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

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搏也。」見《二程語錄》卷十 12，轉引自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臺

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頁 142。然而這樣的評價基本建立在二程兄弟所欲建構的深化的儒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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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化身為崇高的儒家精神領袖，柳開即言： 

 

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13
 

 

孫復言： 

 

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

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14
 

 

又如王安石言： 

 

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

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15
 

 

將孟子與揚雄、韓愈在堅持儒道、術修志定的形象上並列，這樣的形象，可以被認

為是北宋這段時期儒家知識分子對韓愈看法的代表，然而韓愈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形

象，並非宋人平添。以下則再簡單申論韓愈「兼善天下」之儒家思想內涵，以更深

刻的了解北宋對韓愈推崇的原因。 

（二）經世致用之風氣與韓愈「兼善天下」之精神 

如上文所言，韓愈在北宋作為儒家的精神領袖存在，韓愈在潮州立祠享祀也是

在此背景之下產生。又如前文所言，若欲了解歷史人物的內在思想與外部表現之間

的關係，則必須先了解人物之思想基底與歷史情境。韓愈在文化史上之價值，昔陳

寅恪先生（1890-1969）論之極精，陳氏〈論韓愈〉以六點述之，今撮其大要則

                                                                                                                                                 

上，因此對於韓愈思想有所批評，但對於韓愈以排佛老之舉作為儒家象徵領袖的外在人格典範，二程子

並未與王安石等有異。 
13
 ﹝宋﹞柳開：〈應責〉，《河東先生集》卷 1，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72。 

14
 ﹝宋﹞孫復：〈儒辱〉，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80。 

15
 ﹝宋﹞王安石：〈送孫正之序〉，《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 年 8 月），頁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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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建道統，闢異端」；二、「倡古文、去陳言」；三、「獎掖後學，發揚師

道」。16此三點前人悉論之甚詳，此處俱可從略。唯一欲提出者，是韓愈表現這三

點背後所持之信念，即「兼善天下」，韓愈所尊之孟子即言：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

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

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

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孟子‧盡心上》）17
 

 

得志，實際上即得位，而得位，已非「為王」，而是得到國君（統治者、上位者）

之用。得志者，即以道化百姓，澤加於民；而不得志者，則依然以「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態度修己之身，進而使自身之道德典範顯耀於當

世，則亦有間接教化之功。另外孟子所言末兩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中，「獨善其身」一語後世或認為是明哲保身的自了漢行徑，韓愈即用後世之

義18，然而孟子當不會前後矛盾，此處「獨善其身」者，亦必有「見於世」之用，

此處互文見義，不可直解之。這幾句話即涵蓋了「內聖外王」的終極模式，同時又

根據現實的限制與否，指點了士人進退出處的態度。 

韓愈對孟子此一指導，蓋躬身貫徹之，韓愈之所以應舉、求仕、干謁、即為了

「得志」以行聖人之道。上文所言韓愈干謁求官之作，與對應制之作的寬容，亦俱

本於此。並且在韓愈所處的時代，因為科舉的關係，士人向高官干謁，風氣如此，

雖賢者不以為恥，臺靜農先生即曾就韓愈向貪暴之官李實上書歌頌之事言： 

 

這種行徑，若衡之以儒家出處之義，不免為白玉之瑕；然就唐代士風觀之，

則不足怪。以見這種風氣的流行，雖賢者也不以為恥。19
 

 

                                                      
16
 陳寅恪：〈論韓愈〉，《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頁 1281-1292。 

1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 9月），頁 492。 

18
 見下引〈圬者王承福傳〉文。 

19
 臺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學〉，收入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79年 3月），頁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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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風氣如此，韓愈更有理由將干謁之文中的諂諛之語合理化，此其所言「時有感

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者也。並且韓愈晚年官高祿厚，

同時又有平淮西、撫鎮州之功，文名亦冠天下，此當其實現志向之一隅。此外韓愈

提攜後進，也是此一態度的延伸。但在此同時，韓愈亦未因富貴而移其志，仍然堅

守聖道，〈論佛骨表〉以高官犯顏被貶，即堅持為君、民行正道之展現。另外韓愈

早年仕途不順，「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20當此時，可說是「不

得志」，但他也未生退隱之心或喪志之意，他的態度是：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

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21
 

 

此處所言，與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孟子‧公孫丑下》）22如出一轍，蓋對己所持道有極強信心。另外如〈答

侯繼書〉言： 

 

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

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23
 

 

向友人申明自己在不得志時，依然能夠自強不息，而之所以要持續的自強不息，是

因為心繫天下百姓，〈後廿九日復上書〉即言：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

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24
 

 

這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至尚文之有宋一代，成為知識份子普遍的態度，不能不說

有韓愈的影響在內。韓愈是不能接受明哲保身的自了漢行徑的，他在〈圬者王承福

                                                      
20
 ﹝唐﹞韓愈：〈上宰相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61。 

21
 ﹝唐﹞韓愈：〈重答張籍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41。 

2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48。 

23
 ﹝唐﹞韓愈：〈答侯繼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72。 

24
 ﹝唐﹞韓愈：〈後廿九日復上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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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文末就表明了這個立場，其言： 

 

愈始聞（按：王承福之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

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

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

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

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予

者，故予為之傳而自鑒焉。25
 

 

韓愈不認同王承福的「獨善其身」，說他「自為也過多，為人也過少」，此處之「為

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實踐也。這樣的態度與理念，使得韓

愈無論在得志或不得志時，都能保有對聖道的堅持，以及對社會國家的責任感。而

此具體表現，則透過發揚師道、獎掖後進而擴充其效果。逆言之，則韓愈之所以孜

孜不倦於提攜後進者，即因為此理念的堅持，這便是韓愈所操持的古之道，不論得

志與不得志，韓愈皆一以貫之。其在師道之聲望，至憲宗元和十五年任國子監祭酒

時而大盛，李翱〈韓公行狀〉即言： 

 

（韓愈）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

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26
 

 

綜上所言，韓愈以繼承儒家聖人所傳道統者自居，一生力闢異端，同時求得君行

道、養民教民，亦終有所成。同時無論顯達與否，皆堅持此道，所謂「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之信念也。並發而為形大聲宏、本深葉茂之文，欲以

文章作為彰明聖道之用，因而努力教導後生、提攜士子，率眾學古聖人，終身不移

其志，並保有對社會國家之責任感，以及對百姓之同情心。這樣的形象正好與重視

「經世致用」的北宋士人風氣一致，此所以北宋士人目之為儒家精神領袖，而學之

不輟也。最後，再借黃進興先生之言，總結這兩節的重點： 

                                                      
25
 ﹝唐﹞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55。 

26
 ﹝唐﹞李翱：〈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轉引自《韓愈資

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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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排釋老」與「孟軻拒楊墨」是宋初儒學流行的基調。27
 

 

若以上文黃俊傑先生的話來說，此「排佛老」之韓愈，亦即宋儒對韓愈的「集體記

憶」。而此「集體記憶」來自於韓愈本身之儒學思想，與兼善天下的性格，依此進

路，當能更深入理解韓愈典範建構初期的狀況與原因。最後還有一件不得不提的要

事，即元豐七年（1084）時，朝廷以孟子配享孔子，並以荀況、揚雄、韓愈三氏從

祀孔廟28，更可知韓愈地位之崇隆，臻至高峰。宋代以降，透過尊孟與尊韓之間的

互動，轉入更深刻蓬勃的儒學復興運動，則非本文所能論矣。而上文所言，是北宋

對於韓愈推崇的背景，而韓文公祠即在此背景下建立，下文即進入韓愈在潮事蹟與

韓祠之沿革。 

三、潮州韓愈信仰與韓愈典範之關係 

（一）潮州韓文公祠沿革 

潮州韓文公祠，創建者為北宋初期名臣陳堯佐（963-1044），於宋真宗咸平年

間（998-1003）所設。陳堯佐的時代較之古文健將歐、王、蘇等人都早，其因「言

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至潮州後，「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堯佐

曾受召同修《三朝史》、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為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宋

仁宗時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八十二卒，贈司空兼侍中，諡文惠。29這樣一個

文士名臣，至潮州之後，居然除修建夫子廟之外，又「闢正室東廂」，為韓愈之

祠，並書〈招韓文公文〉30，以模擬〈招魂〉的寫作方式尊崇韓愈。文中所言與上

引孫復、王安石語如出一轍，再次印證了北宋時期知識分子對韓愈的看法。〈招韓

文公文〉中，強調韓愈的「功」與「德」，使儒道傳行，與孟軻為侶，是將之目為

                                                      
27
 黃進興：《儒教的聖域》（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 12月），頁 126。 

28
 韓愈入祀孔廟的時間與相關事件，可參《儒教的聖域》，頁 129-130。 

29
 ﹝元﹞脫脫等：《宋史》卷 284 列傳 43（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189，

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2894。 
30
 ﹝宋﹞陳堯佐：〈招韓文公文〉，《永樂大典》卷 5345。轉引自曾楚楠：《韓愈在潮州》（廣州：暨南

大學出版社，2015年 5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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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聖人之道之健將也。 

此後至哲宗元佑五年（1090），潮州知州王滌將韓祠遷至州城南七十里附近，

並改祠名為「昌黎伯韓文公廟」。落成之後，王滌邀請時任知揚州軍州事、龍圖閣

學士蘇軾為之撰碑記31，此碑記即著名之〈潮州韓文公廟碑〉，當中言：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32
 

 

又言：「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等

等，與上文所言北宋時期尊韓之旨相同，惟此處有一特值注意者：當時王滌為何要

突然將韓文公廟獨立於夫子廟之外？這似乎可以與上文所言元豐七年（1084）時，

以孟子配享孔子，並以荀況、揚雄、韓愈三氏從祀孔廟的事件聯繫起來。這是韓愈

配享孔廟之始。配享孔廟是儒者無上的光榮，同時「從祀制正可相當忠實的反映儒

家主流思想的動態」33，王滌將韓愈廟獨立出來，在韓愈入祀孔廟的尊榮上錦上添

花，亦為順勢之舉，韓愈在北宋的崇高聲望，表露無遺。同時此亦表現了韓祠之興

建，並非僅是單純的地方百姓崇仰所產生者，治潮的知識份子在此地倡導、引領此

一崇祀的力量亦不能忽略。 

韓文公廟最後一次遷徙，是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知州丁允元將之從城

南遷至東山（今韓山）之處，丁允元也因此次遷修韓文公廟的事蹟，致使乾隆時期

將之配享於韓愈之側。34此次遷徙後，歷八百年不再遷移，惟經歷過多次大修，根

                                                      
31
 此處據曾楚楠：《韓愈在潮州》所言，相關歷史可參看《潮州府志》卷 25祀典（《中國方志叢書》第 46

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頁 447-448、柯萬成：《韓愈與唐代文化論叢》（臺北：花木蘭出

版社，2011），頁 151。 
32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

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 1865。 
33
 黃進興：《儒教的聖域》，頁 198。明末韓愈的地位便已不再如此崇高，王廷相甚至上書議罷韓愈從祀，

其原因大致在將孟子學說推至極致的陽明學已為人所詬病。通過「尊孟」而入祀的韓愈，竟亦因為「尊

孟」的陽明學差點被逐出孔廟。說參黃書頁 113-154。 
34
 ﹝清﹞鄒朝陽：〈太守丁公配享碑記〉（乾隆二十七年立），轉引自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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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986 年的重修碑記中的記載，光「舉其大者」即有二十九次之多，35而留下不

少文字紀錄。另外原王滌所建之城南祠，淳祐三年後，漸轉為書院，供奉孔子、顏

回、曾子、子思，並立韓愈專祠附祀。至於丁允元所建之韓山祠，則在康熙年間起

建昌黎書院於其側。36城南祠與韓山祠，俱因韓愈崇奉而在當地展現了儒學興教的

功能與價值。 

現今韓祠，除主祀韓愈外，並有趙德、陳堯佐、丁允元陪祀。潮州韓愈信仰，

以韓祠為中心，同時尚有許多與韓愈有關的名勝古蹟，今舉其要者，如相傳為韓愈

手書之〈白鸚鵡賦碑〉，為清代潮州知府龍為霖偶得善本並摹刻者，原本在筆架山

韓文公祠內，現鑲入景韓亭正壁。又有相傳為韓愈手植之橡木，今稱為韓木，列於

「潮州八景」之內。此外尚有「鳶飛魚躍碑」、「靈山寺留衣亭」、「祭鱷舊址」等後

人根據文公事蹟鑄造出來以為紀念者，37為數甚多，此不畢舉，觀諸遺跡，可知潮

人奉文公之虔盛也。 

此外，韓祠自創建以後，歷代多有士人關注與書寫，上引蘇軾〈韓文公廟

碑〉，即為最早者，而韓祠之碑記，可使吾人對潮州韓愈信仰之情形，有更深入的

了解。對於潮人所以崇仰韓愈之問題，蘇軾之碑文即曾云：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

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

水專在是，豈理也哉？」38
 

 

初步說明了韓愈之風，影響潮州士人百姓，是不能以地域限制者。此說雖籠統的頌

揚韓公之德，然亦首先解釋了潮人崇韓的問題。此處所謂「韓公之神」之內容，固

以上文所言北宋一般知識分子對韓愈崇仰之形象而言也。然而文中之所以有此設

問，即潮州崇韓之特殊性早存之一證，時至南宋，詩人劉克莊亦有〈潮州修韓文公

廟〉一文，列於蘇碑之次，文中有言： 

                                                      
35
 吳南生撰書、商承祚篆額：〈重修韓文公祠碑記〉，此碑現立於韓祠內北廊北壁，轉引自曾楚楠：《韓

愈在潮州》，頁 110。 
36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73。 

37
 相關遺跡，可參看曾楚楠：《韓愈在潮州》第三章。 

38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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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權位尚微，世代遙遠，斯文入人肝脾，去思浹人骨髓，血食數百年如一

日，余行天下，惟韓廟為然。公在潮僅閱七月而去，而潮人奉嘗至今，悽愴

如見。至於登覽之山，手植之木，猶起敬起愛未已，此豈智力所能致哉！39
 

 

亦同樣表現了潮州崇韓之特殊，而劉克莊讚嘆的說「此豈智力所能致」，固以潮人

崇仰韓愈之特殊，興起士人成就典型的景仰情緒。 

此外，潮州韓文公祠中有不少士人留下的重修或增修時的紀錄，祠內現存最早

的石碑，是明代潮州郡守王源所撰之〈增修韓祠之記〉，其言韓愈為潮人所懷念的

原因40，對韓愈之頌讚已近乎神化，所謂「豈惟六七百載潮人之不能忘，千百載天

下人之所不能忘也」一語，與蘇文忠語如出一轍，蓋皆以文公乃普世之典範，非僅

為潮人崇仰者。 

此即又透顯一問題，既然韓愈之典範非惟潮人當遵奉者，何以惟潮人崇仰至

此？王源提出的答案，所謂「忠誠霽君」、「勇壓強梁」、「排異門而歸正路」者，基

本上是以上文所言韓愈典範的第一個意義論之，而「興學範民。存恤孤煢，逐遠惡

物」者，即言韓愈在潮事蹟。惟韓愈之所以成儒門典型，而為潮人所崇奉至此者，

王源似亦未能深論之，即以「殆亦有陰騭協相之資」為言耳。 

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韓祠重修，有〈重修韓祠碑記〉流傳，此重修碑

記，較之王源之文，更具體的標誌了韓愈在潮之功績，且將其囑趙德興學之事，與

孔子相比，認為「與夫子之啟憤發悱教無類何異？」41這裡的詮釋與強調於眾碑記

中甚為少見，然大體來說，仍與王源之文並無太大出入。 

康熙二十年（1681），潮州知府林果庵蒞潮之後重修韓祠，並有碑文言：「吾於

是嘆公之造潮深，而潮之邀惠於公也厚矣」，此語正點出了韓愈與潮州之間深厚的

關係，同時標舉「賢牧守之事」、「小民之情」、「鄉士大夫之責」三者而論潮州韓

祠，亦甚為有見。今觀上引宋明清三代較為重要的韓祠碑記，即大致可知潮州韓愈

信仰之風貌。潮人景仰韓愈，百世血食，以致山川草木俱姓韓，建祠塑像，傳之千

百載，歷代碑記又以文公治潮事蹟言之，固已有別於後世惟重韓愈文學之印象，而

韓祠本身究竟如何成為知識分子與百姓共同關注並建構韓愈典範的場域？此則須從

韓愈治潮事蹟來探討。 

                                                      
39
 ﹝宋﹞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509。 

40
 ﹝明﹞王源：〈增修韓祠之記〉，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99。 

41
 ﹝明﹞林熙春：〈重修韓祠碑記〉，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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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州韓愈崇祀的原因探討 

1、韓愈貶潮背景：「儒門健將」與地方的接觸 

上文已知，作為「大勇衛道」的儒門健將的韓愈，是韓愈典範建立初期的第一

層意義。而這樣的韓愈，到了潮州，究竟有什麼樣的作為，使得潮州韓愈信仰興

起？首先要先考察韓愈貶潮之背景。 

韓愈貶潮，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緣憲宗迎佛骨，韓愈挺身而諫，冒

犯皇帝而遭貶謫，42上書之時，韓愈因平淮西有功，升任刑部侍郎，本以為自己有

功受寵，此次卻冒犯天威，皇帝大怒，事情鬧得頗大，導致「人情驚惋」，《新唐

書》則言「中外駭懼」。43憲宗本來要殺他，但因同年進士崔群與其他國戚諸貴為

韓愈求情，乃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因上書言事被貶潮州，大受打擊，除因己所堅行之道未能被皇帝接受，同

時又認為此行遠至南方，不知何時能再回朝廷，更不知性命得存與否，憂思愁緒，

難以解消，如〈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詩所寫：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44
 

 

韓愈向遠來探望他的姪孫韓湘訴苦，且說他大概是要來收他的屍骨，其中慘然，令

人一慟。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一詩云：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45
 

 

對途中所遇發配吐蕃之人說，湖南與吐蕃總是較近，我今去潮州，離長安八千里，

                                                      
42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卷 160 列傳 110（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287，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2102-2103。 
43
 ﹝宋﹞歐陽脩：《新唐書》卷 176 列傳 10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182，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1576。 
44
 ﹝唐﹞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8月），頁 1097。 
45
 ﹝唐﹞韓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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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知何時能回。當中悽苦，著實難訴。這些因為貶潮而發的詩作甚多，其詩旨皆

類，即潮州遠矣，不知何時得回；遭天子所棄，不知如何自容。而且其幼女韓挐亦

病死在貶潮途中，人生大痛，孰過於是？貶潮一事，對韓愈來說，可謂打擊至大。

然而韓愈畢竟非自怨自艾、一蹶不振之徒，如〈瀧吏〉一詩中所表現的自解之言： 

 

（吏言）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

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奸敗群倫。

（韓言）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

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

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46
 

 

此即欲自我寬慰之語也。此外，至潮以後，又以如椽之筆，上書向憲宗道歉，因此

韓愈實際上只在潮州待了八個月，即移袁州刺史。47又過了不到一年，因穆宗即位

恩赦，乃調回長安，任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自此，韓愈又回到了廟堂之上，

品秩日高，而以顯達終。在韓愈的一生中，除了早年不得志於科考外，壯年時最大

的打擊即為貶潮。然而貶潮一事，正反映了韓愈堅持聖道，敢作敢為的勇氣。以刑

部侍郎之高官，面對君臣一致佞佛的現象，韓愈敢於提出抗議，雖身死而不悔，其

勇大有豪俠之風，這在此後撫鎮州一事亦可證。48同時貶潮之事也可看出他無論何

時皆保有儒家知識分子對社會國家極強的責任感，以及對百姓的同情心，觀其在潮

之治績可明。 

2、韓愈在潮之作為：「賢牧守」形象的建立 

韓愈在潮，雖僅八月，其治績，要之即「利民除害」與「延師興學」二者。上

                                                      
46
 ﹝唐﹞韓愈：〈瀧吏〉，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 1109-1110。 

47
 據羅聯添先生考證，韓愈於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至潮，至十月二十四日授袁州刺史。參羅聯添：

《韓愈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77年 11月），頁 106。 
48
 穆宗長慶二年（822 年），韓愈受命前往鎮州向殺田弘正以自立的王廷湊宣撫，啟行之後，元稹即向穆宗

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蓋當時君臣咸以為王廷湊將殺韓愈。然而韓愈至鎮州，卻能不畏強藩示

以軍威，義正詞嚴，不辱君命，其勇與論佛骨無異。當時河北一帶與唐王室基本上是兩個集團，陳寅恪

先生即言「長安天子與河北鎮將為對立不同之二集團首領」，安史勢力在河北既深且久，人習胡俗，驍

勇善戰，田弘正即久居河北，「官封代襲，刑賞自專」，王廷湊殺弘正，而韓愈能致君命如此，實在是

具有相當大的勇氣。河朔之胡化與歷史變遷，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書局，

2008年 3月，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合刊），頁 17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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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林果庵以「賢牧守之事」稱韓愈治潮，其實早在蘇軾受邀為韓文公祠傳碑時即

言： 

 

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49
 

 

本節即考察其「賢牧守」之作為。韓愈至潮時，言潮州： 

 

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逾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50
 

 

似乎潮州是個未開發的瘴癘之地，然而此〈潮州刺史謝上表〉固稍因求情而為誇張

之辭，實際上韓愈至潮州時，當地並非如此落後，曾楚楠考察唐代潮州的產業與人

口，認為中唐時潮州農產發達，手工業興盛，同時建築工藝水平亦佳，又因鹽產豐

富，港居要津，海上交通亦有相當基礎。最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安史之亂導致人口

大量下降時，潮州因為地處邊陲，戰爭影響少，開元時期潮州戶數僅九千三百餘，

至元和十四年，戶數已一萬有餘，這說明了潮州當時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成長。51

此外，大歷十三年潮人趙德已登進士第，宰相常袞在德宗初年即被貶至潮，興學教

士，則文化教育方面，潮州亦非全未開化。 

因此，韓愈所面對的潮州，是一個地處邊陲，雖有一定民生文教基礎，但亦亟

待開發之處。他在潮州最有名的事蹟為除鱷魚，此即以除鱷之事開始考察韓文公治

潮之功。韓愈除鱷之事，《新唐書‧韓愈傳》記云： 

 

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

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祭鱷魚文〉，此略） 

                                                      
49
 ﹝宋﹞蘇軾：〈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6525。 

50
 ﹝唐﹞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642。 

51
 見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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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52
 

 

此處所述，或有誇張神話之嫌，然韓愈除鱷的重點，也非韓愈如何除鱷，而是韓愈

關心民生的心態。如上文所言，潮州一地，彼時民生上有相對穩定的發展，而韓愈

初至潮州，即「問民疾苦」，潮人以鱷魚答之，可知鱷魚必為潮人心腹之患，歷久

而未除者。韓愈甫至，即問民以疾苦，民告知以鱷魚，又當即處置之。此即可證上

文所言韓愈為儒家踐履之道的充分執行者，以及其學聖人為民除害之素志。無論遭

逢上怒之時，韓愈內心如何惶恐，其學行依然貫徹。皇甫湜即言： 

 

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者，亦

允蹈之者邪！53
 

 

韓愈貶潮，以此一以貫之之道，又能當即對治潮人心腹之患，表現了對百姓的同情

心，潮人必感佩之。而潮州自古多鱷患，並未因韓愈除鱷而止，上文所言創建韓祠

之陳堯佐，亦曾在潮州戮鱷魚，據《宋史‧陳堯佐傳》記載： 

 

（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

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

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54
 

 

堯佐並為此事作〈戮鱷魚文〉，而言： 

 

余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55
 

 

可見堯佐是有意學韓愈，正好趁此事件有所發揮，北宋士人對韓愈的尊崇亦又一

證。由此而可見韓愈在潮州之功績，有其示範作用，陳堯佐通過類似的事件，又將

                                                      
52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176列傳 101，頁 1577-1578。 

53
 ﹝唐﹞皇甫湜：〈韓文公墓誌銘〉，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34。 

54
 ﹝元﹞脫脫等：《宋史》卷 284列傳 43，頁 2894。 

55
 ﹝宋﹞陳堯佐：〈戮鱷魚文〉，《永樂大典》卷 5345，轉引自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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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典範再次彰顯於潮州。 

韓愈於潮，除鱷魚之外，亦重視民生，並贖放拐賣之奴隸，皇甫湜〈韓文公神

道碑〉記曰： 

 

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鱷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

口，計庸免之，未相值，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刺袁州如

潮。56
 

 

當中贖放奴隸之事，《新唐書》記為刺袁州時所為： 

 

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

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57
 

 

觀皇甫湜〈神道碑〉言「刺袁州如潮」，兩文相參，則知潮袁二州應皆有贖隸之

事。而就上所引文看，所贖放之奴隸，來源頗為不同。潮州所贖之隸，是掠賣之人

口，袁州所贖主要是自賣之人口。李季平研究指出：「自賣和掠賣良人為奴，乃是

唐代奴婢特別是私屬奴婢的重要來源。」而李氏透過大量史料，詳細地考察了唐代

自賣或掠賣之隸的來源，主要是因為戰亂與貧寒，百姓不得已賣身為奴；只是在來

源上，可能是自己向官府貴族售賣，也可能是受到武力逼迫或誘騙而賣身。58無論

是自賣或掠賣之隸，都反映了貧寒的社會問題。韓愈之贖隸，可稱德政。曾楚楠則

更指出，在潮州以武力掠賣之隸，「夷獠」是主要對象。有權勢者掠賣這些少數民

族為奴，往往造成族群之間的對立。是以韓愈贖放奴隸之舉，「不但是維護法制、

移風易俗的需要，其實也是緩和民族矛盾，鞏固統治的重要措施。」59同時，因為

當時對於奴婢擁有數的限制，使得奴隸供不應求，因此，「代買奴婢還是被流放官

                                                      
56
 ﹝唐﹞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32。 

57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176列傳 101，頁 1578。 

58
 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26-142。關於唐代奴婢制度與問

題的專門研究，還可參濱口重國：《唐王朝の賤人制度》（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6年 10月）；孟昭

庚：〈唐代的奴僕問題〉，收入中國唐史研究會編：《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李天石：〈試論唐宋時期奴婢的雇傭化趨勢〉，《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3年）等等。 
59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2。 



 
 
 
 
 
 
 
 
 
 
 
 
 
 
 
 
 
 
 
 
 
 
 
 
 
 
 
 
 
 
 
 
 
 
 
 
 
 
 
 
 

 

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從潮州韓祠出發的考察    121 

- 121 - 

員向京師當權者獻媚取寵的一條捷徑。」60而韓愈不取焉，概皆贖之。因此，在

潮、袁贖隸之事，除是身為刺史對一般百姓與少數民族之德政，更可見其品格操

守，不以被貶而有異。 

又韓愈於潮，有〈祭神文〉五首。當中第一、二首祭大湖神，第三首祭城隍，

第四首祭界石神，第五首又祭大湖神，皆為祈晴謝神之文。當中關心農桑，為民請

命之情，如第二首言： 

 

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

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

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61
 

 

至淫雨既霽，韓愈又祭以謝神，如第四、五首所言： 

 

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休庇於人也，敢不明受其

賜！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

神之德，夙夜不敢忘。62
 

 

當中皆將天氣陰晴，責在刺史，冀神降休。此類為民祈晴或祈雨之「罪己」性的祭

祝文，唐代以來多有，不惟文公如此。惟此處祭神文所反映者，除韓愈以聖人之

教，養民教民之道為本，關心百姓農桑生計之意外，同時也印證了上文皇甫湜所言

「洞究海俗」之用心。 

唐代嶺南，多崇鬼神，民人多「有病不求藥」。唐代張鷟《朝野僉載》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鵞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次殺豬狗

以祀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

                                                      
60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3。 

61
 ﹝唐﹞韓愈：〈潮州祭神文〉，﹝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35。 

62
 ﹝唐﹞韓愈：〈潮州祭神文〉，﹝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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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鐘於堂，比至葬訖。63
 

 

此俗一直到宋代亦然，所謂「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64者也。韓愈祭神，目

的雖為祈雨，與服藥治病無關，然而事無大小，悉以禱神，嶺南風俗，由此可知。

韓愈祭神文中，多言以「特羊庶羞之奠」、「柔毛剛鬛清酌庶羞之奠」、「少牢之奠」

饗神，可見此祭神之習俗，是韓愈與百姓共行者，並且如〈祭神文〉第一首祭大湖

神所言： 

 

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

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

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

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65
 

 

韓愈甫到潮州，人吏尚未相知，即祭大湖神，此大湖神於祭文中凡三見，可見是當

時潮州主要的神祇。韓愈一開始雖未親自往祭，然而剛上任即有此行為，相信是因

為能先了解潮州風俗民情的結果，此皇甫湜所以言文公「洞究海俗，海夷陶然」者

也。另外值得特別注意者是，百姓祭神以太牢，韓愈五首祭文，最多以少牢，最少

以乾肉或一羊，可見韓愈在民俗饗祭之時依然能尊重祭禮之隆殺，此亦不能不說是

一種教民化民的示範。以上所謂「利民除害」者，以下即言「延師興學」。 

韓愈在潮，先是除鱷，爾後祭神止雨，進而延師興學，教化百姓。蘇軾〈潮州

韓文公廟碑〉言：「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然後「至於今號稱易

治」者也66，實則此語略有誇張，實際上趙德早在大歷十三年即登進士第，又建中

年間，宰相常袞貶潮州，已經積極「興學教士」67，因此實際上韓愈至潮州前，潮

州的文教事業已有一定基礎，韓愈所為，是以己身行止垂範後人，其〈潮州請置鄉

校牒〉云： 

                                                      
63
 ﹝唐﹞張鷟：《朝野僉載》（清畿輔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09772，合肥：黃山書社，

2008年），頁 11。 
64
 ﹝元﹞脫脫：《宋史》卷 284列傳 43，頁 2894。 

65
 ﹝唐﹞韓愈：〈潮州祭神文〉，﹝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35。 

66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1865。 

67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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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

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

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

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

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

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

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

廚饌。68
 

 

此處韓愈所見，是「州學日廢久」的景況，因此請置鄉校。同時延攬本地進士趙德

攝海陽縣尉，專門負責州學之事。其言「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

以供學生廚饌」，曾楚楠考《唐會要》而知此處「百千」，乃韓愈八個月的俸祿。在

「大官謫為州縣，簿不治務」69的習慣下，韓愈居然願意提供自己八個月的俸祿為

潮人興學，不能不說是相當了不起的行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為何韓愈治潮，尤其是興學，被後世接受與崇仰的程

度，有別於他人，如同樣在此興學，且任職更久的常袞？此則不能不述及韓愈與趙

德的關係。關於趙德其人，後世有潮州八賢之說，趙德即八賢之首、潮州文宗，後

世配享於韓祠。韓愈在潮時，曾以文授德，趙德曾經編纂《昌黎文錄》，是最早的

韓愈文集之一。清朝屈大均所編《廣東新語》載： 

 

趙進士德，海陽人。唐元和間，韓愈刺潮州，牒請攝尉海陽為衙推官，專勾

當州學督生徒，於時潮之學者，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朝廷者，歲有其

人。……愈常以平生所為文授德，德飢餐渴飲其中，沛然滿足，因為〈文錄

序〉一篇，愈見而稱善。比愈改官袁州，欲與俱行，謝不往，愈亦高其風

操，作詩相別。……德崛起海隅，節概文章，卓有植立，為潮學者之所宗，

固非待昌黎而後興者。今以配享韓山，稱為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

                                                      
68
 ﹝唐﹞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722-723。 

69
 ﹝唐﹞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32。又韓愈上〈論佛骨表〉而被貶潮

前因平淮西有功而任刑部侍郎，據《舊唐書‧職官志》所載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確為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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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豪傑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錄一〈序〉，可與《昌黎集》並

傳。70
 

 

離潮時贈詩，詩云：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

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

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71
 

 

韓愈對趙德相當認同，上引〈請置鄉校牒〉即云趙德「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

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可見趙德的學術觀念與

韓愈相當類似。韓愈並佩服其氣質與品行，離潮時甚至想要請他一道，不過趙德此

時當已年老，上文有言趙德於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距韓愈至潮已四十年，趙德或

當略長於韓愈（韓愈時年五十二歲），因此願意留在家鄉，此處韓愈當有以「鄉先

生」之德敬之之意。72並且趙德本身即文章宗匠，所謂「潮之文自德而始」，「固非

待昌黎而後興者」，然而其所以能得到天水先生之號，配享韓山，亦不能不說是因

韓愈的關係。同時韓愈透過趙德的推崇，在潮州地區深化了他的影響，趙德〈昌黎

文錄序〉云：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

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

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爍，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

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誌於斯，將所以

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近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

依歸之所云。73
 

                                                      
70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趙進士文》（清康熙水天閣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6812，

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175-176。 
71
 ﹝唐﹞韓愈：〈別趙子〉，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 1175。 

72
 ﹝唐﹞韓愈：〈送楊少尹序〉，﹝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290。文中言楊巨源晚年為官於

鄉曰：「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 
73
 ﹝唐﹞趙德：〈昌黎文錄序〉，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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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以地處偏遠，平時當無法如韓愈至潮授文之時，得觀韓文之全豹，因此一旦得

之，便「飢食渴飲」般地捧讀，後即編集韓文，並作此〈序〉，使韓文存於潮州。

此〈序〉再次申明韓愈一生所堅持的建道統與闢異端兩者，此雖則不願「盜其影

響」而言「請益依歸」，其典範與影響也必然透過趙德而傳播於潮州地區。因此，

是時韓愈以文名與師名稱天下，潮州士人，能趁此機會，親睹其風采，又能得其傳

授，同時又與本地耆彥交好，進而使潮州有了「因學韓而興學」的良好傳統。74所

以潮州士子才能「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朝廷者，歲有其人」。其所設立鄉

校，效用能大於常袞與他人所設者，原因或在此。75甚且當地仕紳如趙德者，在後

世也因從祀，與韓愈共構了信仰的場域。 

綜上所言，韓愈之為潮人崇拜，一來是當時學術風氣使「儒門健將」之形象受

到大力推崇，二則其在潮州有著「賢牧守」的行為表現，此蘇軾所敏銳標舉之「賢

牧守」形象，正是潮人推崇韓愈的主要原因。 

（三）信仰的聯繫：韓祠興盛的意義與其對韓愈典範流傳的貢獻 

綜合上文之論述，韓愈之典範，樹立之初即北宋士人推崇之「建道統」與「闢

異端」之「儒門健將」之典範，這時的尊韓氣氛，是潮州韓祠創建的背景，然而韓

祠被創建，同時也強調了韓愈之「賢牧守」之形象。 

韓愈治潮一事，如上節所言，是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百姓的同情心的表現，而

                                                      
74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6。 

75
 另外韓愈在潮州，還有與僧人交往的紀錄，韓愈曾遺三書請大顛僧來府一敘，韓愈離潮時，亦留衣作

別，可見韓愈待人之道，不以道不同而滅情也。潮人之崇奉韓愈，必與此有關，大顛本是當地高僧，禪

名播於嶺南。《潮州府志》載其「大歷中與藥山惟儼並師事惠照禪師於西山，既復與之同遊南越，參石

頭希仙和尚，得大無畏法……得曹溪之緒，門人傳法者千餘人。」（見《潮州府志》卷 30「人物‧

釋」，頁 651-652。） 而韓愈與之交遊，留衣作別，潮人當有感懷。同時如上文所引〈與孟尚書書〉一

文，除申明了韓愈對大顛的肯定之外，也表現了韓愈強烈的衛道精神居然不以貶潮為侮，再三申明，一

以貫之，如此，則潮人何由而不感佩？另外傳宋代偽作之〈韓文公別傳〉曾以大篇幅書寫韓愈與大顛晤

談之內容，大致以大顛點化文公為旨。姑且不論此文所記真假，此文所記已在禪宗史上作為一樁公案流

傳。饒宗頤即言：「〈韓公別傳〉對北宋文壇有一定之影響，造成學術史、宗教史上一段公案，此書為

元刊本，得祥邁增注，更值得研究，允宜廣為流布，以供參考。」（見饒宗頤：〈論元．祥邁注〈韓文

公別傳〉〉，《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8月。） 宋代以後潮州無

論儒佛之徒，當受此文之影響，則韓愈對大顛求教之言，與留衣之舉，亦必然受到潮人的傳播與欽敬，

考慮到潮州當地民間宗教信仰興盛的情況，則大顛對韓愈典範在潮之接受與流傳，應當與趙德一樣，有

著相當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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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潮即展現了韓愈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學聖人之道，養民教民之志的實踐作為。北

宋士人所尊崇之儒門健將的韓愈形象，是「建道統、排佛老」的韓愈，其背後是基

於「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思想基底、實踐準則，而韓愈真正

強烈表現此道的場域有二，其一是師道，其二為「治民」，師道即如上文所述，此

不再言。然而師道所面對的依然是單純的士人社群，韓愈得以真正實踐其以聖人為

本的養民教民的理念，乃是做地方官時，而此實踐即表現在治潮上，而這樣的典

範，對後世有著相當的影響。余英時先生曾言漢代循吏在儒學史上的意義： 

 

宋、明的新儒家在義理的造詣方面自然遠越漢儒，但是一旦為治民之官，他

們仍不得不奉漢代的循吏為最高準則。別的不說，他們以「師」而不以

「吏」自居便顯然是直接繼承了漢代循吏的傳統。程、朱、陸、王無一不是

一身而兼為兩種「師」。76
 

 

言宋儒作為「治民之官」時所奉準則，遠求於漢代的循吏，固然是非常合理的宏觀

歷史詮釋，然而筆者以為，韓愈的賢守式的典範，對於宋儒的影響，因著時代與學

術背景來看，或許當更為明顯、親切。韓愈在潮州之治蹟已見上述，這些事蹟絕對

稱得上是基於自覺的教化意識而產生者，韓愈之德加諸潮州，展現的即是賢牧守養

民教民之意識，韓愈作為這個意義上的典範絕對當之無愧，加上其自身之文名，更

將此一典範強化於後世之印象。是以韓愈治潮之事蹟，或有其一定程度的儒學史上

的意義，因為是這個場域具體的將此一典範呈現在歷史中。我們雖然不能說韓愈治

潮八月，對當地有多巨大的貢獻，然而如同余英時先生所言： 

 

循吏本身所產生的直接社會影響也許是微弱的，他們所樹立的價值標準則逐

漸變成判斷「良吏」或「惡吏」的根據。77
 

 

韓愈的類似漢代循吏賢守式典範樹立的價值標準，至宋儒基於「建道統、闢異端」

的尊韓環境下，連帶被彰顯、強調，此即為何宋代士人陳堯佐、王滌、丁允元在潮

                                                      
76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2013年 1月），頁 256。 
77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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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屢次大修韓祠之因。雖則韓愈被潮人所接受並非此時方興，然此時特別建立在

「治潮」之上的地方性韓祠，乃是這種價值標準與崇拜之情的具體化，所以通過韓

祠所強調的韓愈典型，必不只是「建道統、闢異端」而已。試想，上文所引陳寅恪

先生所說退之乃「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余英時先

生論宋代儒學復興運動，是因著韓愈的起點而開展，那麼眾所周知的范文正公「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類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宋代士風，又如何能

略過韓愈治潮的示範影響？在人人知韓崇韓的時代，士人知地方事治民時，心中能

不興起韓愈治潮的圖像？若宋儒僅知「建道統、闢異端」的韓愈，則入祀孔廟已為

榮極，何以要在潮州大興韓祠？此則可知「韓愈治潮」的示範，可以說與「建道

統、闢異端」的韓愈形象一樣，納入尊韓的宋儒所建構的「集體記憶」之中。而這

個記憶，在當時有著保留並延續儒家治民的的實踐性格與價值標準的歷史意義，南

宋的道學家本身亦相當重視治民實踐，尤其是教化百姓，余英時先生曾言： 

 

新儒家的「經世」在北宋表現為政治改革，南宋以後則日益轉向教化，尤以

創建書院和社會講學為其最顯著的特色。由於這一轉變，新儒家倫理才逐漸

深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發揮其潛移默化的作用。78
 

 

筆者相信，韓愈在這個士風的形成上，應起到一定程度的示範作用，只是道學發

展，韓愈在這部分的典範便被掩蓋了，但依然在潮州被保留下來，我們也可以說這

是一種典範主體的移植。但宋代在道學大興以前的士人其實是有相當程度意識到韓

愈在此所扮演的示範性腳色。北宋石介即曾引劉槩《韓吏部傳論》而論之曰：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

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

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

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

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79
 

 

                                                      
78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 331。 

79
 ﹝宋﹞石介：〈辨謗〉，《徂徠石先生文集》卷 8，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91。 



 
 
 
 
 
 
 
 
 
 
 
 
 
 
 
 
 
 
 
 
 
 
 
 
 
 
 
 
 
 
 
 
 
 
 
 
 
 
 
 
 

 

128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三十五期 

- 128 - 

「吏部之功」與「吏部之道」，指的皆是實踐性的作為。另外蘇軾在受邀為韓文公

祠傳碑時言： 

 

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80
 

 

可見北宋士人對於韓愈刺潮之事蹟，是理解並肯認其作為儒家「賢牧守」教化百姓

的作為的。至南宋道學宗師如朱熹、陸九淵等俱曾在地方興辦書院、社會講學，此

吾人所熟知。如陸象山死前，曾知荊門軍十六月，徐復觀先生說他「以講學的態度

來做官」，而具體建樹如「整理簿書」、「新築城」、「整理財稅」、「整理武備」、「重

視治安」、「興學校」、「勤耕稼」、「置醫院官」等，皆簡易有效，而達到「政教並

流，士民化服」的成果。81象山所為，比韓愈更多、更精確有效，可知象山是熟知

經濟之務者。類似之歷史事蹟與言行，舉不勝舉，此種對社會國家之責任感，固宋

代士人共有者。我們雖然不能說宋代士人的治民作為全是受到韓愈的影響和啟示，

但是從本文的考察來看，韓愈刺潮的循吏作為，在北宋通過尊韓的背景而被關注、

推崇，在此一典範之形成上發生過一定作用。北宋大臣陳堯佐為韓愈在潮州建祠、

王滌擴建、蘇軾撰碑，而言公「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可知這是北

宋的崇韓帶動了潮州韓愈信仰的發展。然後這個信仰也不只被侷限在潮州一地，反

而回過頭來影響了主流文人社群，同時也加強了韓愈典範的崇高性與多面性。 

潮州百姓如此崇仰韓愈，看在後世儒者眼中，絕對是忻慕不已的，見韓公被潮

人崇奉千百年，當有「儒者應若是」之想望，上文引歷代士人對韓祠的書寫，即表

現了這種心情。可以說韓祠是作為尊崇韓愈的典範具體化的重要據點，同時也因為

韓祠的興隆，導致了韓愈典範的多面性的保存與流播。另外這裡牽涉到韓愈做為崇

拜對象時，士人與百姓之間的層次差異，當略論以明之。 

韓愈在潮州，從先賢的崇祀，演變為地區性的信仰，此中轉折在蘇軾〈潮州韓

文公廟碑〉中即可見，碑云： 

 

                                                      
80
 ﹝宋﹞蘇軾：〈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6525。 

81
 徐復觀：〈象山學述〉，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年 9 月），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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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82
 

 

如此看來，宋代潮州百姓之祀文公，已將之視為民間宗教的神祇，而不只是對先賢

的崇敬，則韓愈廟不只做為文人對先賢奉祀之祭祀場域，同時也開始跟民間信仰合

流，影響所及，不再只是識字的知識份子，而及於黔首黎元。潮州韓愈信仰的由

來，首先是上對下的傳播，即知識分子的崇拜帶動百姓的崇拜，這兩者崇拜的意識

是不同的。此層次上之差異，陳榮捷先生將之分為「祭」與「拜」，其言： 

 

與其將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分為儒、釋、道三個部分，還不如將它分為兩個層

次來的正確。這兩個層次一個是尋常百姓的層次，一個是知識已開者的層

次。……無知百姓拜神主要是祈求神的保佑，尤其是保佑兒女，祈求財富、

長命。知識已開者的崇拜不在祈福，而在表示崇敬。……這兩個層次用

「拜」與「祭」這兩個字來分辨也許最為恰當。民間百姓是「拜」……知識

已開者則是「祭」。83
 

 

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可以作為韓愈信仰在潮州的發展之理解，陳堯佐、王滌

之建祠祀公，目的在表示崇敬，然而此祠一建，則百姓亦作為信仰建構的參與者，

因此從「祭」擴展到「拜」，但是因為韓愈的關係，「祭」與「拜」在同一個場域結

合，換句話說，韓愈典範的不同面向，通過一個信仰的場域被聯繫起來，並互相影

響。  

此處可簡單梳理宋朝之祠廟政策概況以明之。宋朝初年，即開始進行將地方性

祠廟納入祀典的過程，也就是官方通過祀封承認地方性祠廟的過程。這當中有許多

複雜的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以及對於「正祀」籍「淫祀」的判斷問題。但簡單來

說，這並非單向的由朝廷承認或不承認地方性祠廟。在符合儒家經典的祭祀對象因

而主動成為正典之外，地方性的祠廟也可以主動申請獲得祀封而納入正典，這又牽

涉到地方勢力以及祠神是否「靈驗」的因素。美國漢學家韓森曾研究指出，中國祠

神信仰有「惟靈是從」的特質，並言：「就理論而言，祀典理應是排他性的，但在

                                                      
82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1865。 

83
 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頁 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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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他卻包容了所有可以證明自己靈驗的神祇。」84另外除了「靈驗」作為納

入祀典的重要考量之外，地方性的神祠通過討封而納入祀典，也代表了地方對中央

朝廷歸順的結構性意義，皮慶生言： 

 

封賜地方神祠是宋廷順應地方社會信仰現狀的明智之舉，這一制度以具體的

祠神信仰為中心，將地方社會、州縣官府、轉運司、朝廷聯繫起來，大量在

地方社會有影響力的神祠獲得朝廷封賜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對朝廷的信仰

準則和相關價值觀念的認同，申報、核實與批准程序的背後，體現的是朝廷

對地方社會的控制。85
 

 

就以上所論來考察韓文公祠，首先，韓愈必然並非作為「淫祠」而存在，因為建

造、修葺者，俱是蒞潮大臣所主事，是由上而下的動力；然而如同蘇軾所言「水旱

疫疾」，民眾皆向韓愈祈禱者，則韓愈在民眾心中，乃有其「靈驗」之處。然而韓

愈本身作為「先賢」人物，此「靈驗」乃是後來成為祠神之後方才產生者，而因為

此靈驗而造成的崇賜興盛，與其他地方性祠神有同樣的結構性因素，因此，我們不

能單純只說是因為閩、蜀之士提倡86，而認為其信仰之興盛與典範之建構全部是由

上而下的單向進行。 

宋以後的儒者，對「建道統、闢異端」的韓愈已不親切，他們之所以會不斷的

在潮州「祭韓愈」，且在碑文中不斷地對「韓愈至潮僅八月，除鱷興學，百世血

食」流露景仰之情，是韓愈「賢牧守」作為的示範作用所造成的，並非單純因為

「古文宗師」的崇仰而來。而「祭」向「拜」的拓展，則加強了韓愈形象的民間

性，也擴充了信仰的層次與廣度；「拜」向「祭」的回饋，亦加強了「祭」的力量

在此之延續。此又可參照上文所引康熙年間增修碑記中「賢牧守之事」、「小民之

情」、「鄉士大夫之責」三者之間的關係觀之。「賢牧守之事」是韓愈的作為，「小民

之情」是民間崇拜，「鄉士大夫」則是「賢守」示範的接收者與「崇拜」的傳播

                                                      
84
 ﹝美﹞韓森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頁

87。 
85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 280。 

86
 饒宗頤：〈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

集》第 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 年），頁 1280-1286。饒先生是潮學重要推動者，也是甲骨學

與國學宗師，其言閩學及蜀學與潮學之關係，有其考證之功，然而就韓愈本身在潮受到崇敬的原因，恐

非一個面向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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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簡單來說，此現象所反映者，即若無民間「拜」的力量，則單靠「祭」是無法

保留韓祠的，但在此同時，韓祠亦經多次大修，每次傾壞，俱有賴來潮郡守以及鄉

紳重建，因此「祭」的力量同時也領導著「拜」的方向。「祭」與「拜」之間的互

動，使韓愈典範在潮州通過被建構的「賢守」此一中心點，保留了更為多元的意

義。也就是說，韓愈在潮州被崇拜千百年，是知識分子與地方百姓共構者，而韓愈

典範的不同意義，也通過這個場域被聯繫起來。 

總的來說，在中古儒學復興的道路中，除了形上學的思考與探究之外，儒學一

直都有著很強的實踐性格，自古傳承下來的儒家養民教民的實踐理念，是以儒學自

許的士人不能避免的責任，尤其到了北宋，因為經世致用風氣的影響，使得韓愈在

此思想文化史的發展路程中，因為正好有一具體治績，加上自身的文名，讓此一賢

守典範被附加在韓愈典範中，具體化於潮州韓祠，透過本地潮人的崇拜，又加強了

此典範的流傳，而韓愈在潮州當地的地位又愈顯崇高，最後這個典範，在此一「賢

守」式的富民教民的儒學理念的形成上，成為了士與民共同建構的「集體記憶」的

一部分。由此觀之，韓愈之典範對宋代儒學思想文化的影響，絕非僅是文學宗師與

儒學復興的開端者而已。 

四、結語 

韓文公一生以儒者自律，今吾人側重其古文成就，恐未能窺文公典範之全豹，

及其影響之多方也，筆者不揣淺陋而欲申論者在此。今整理上文所論，以為結語。 

一、韓愈的一生所為，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而其一生奉行實踐之指導原

則為孟子中所言「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並以此志提倡師道、

發揚古文。韓愈的形象因此態度顯得積極而勇敢，也一直保有對社會國家的責任

感，和對百姓的同情心。 

二、韓愈基於一生奉行的準則，能以高官犯龍顏，論佛骨而貶潮，雖然恐懼不

安，仍能照拂百姓，治潮八月，除鱷、祈晴、贖隸、興學。加上韓愈文名冠天下，

通過與潮州文宗趙德良好的關係，讓他的文章、典型俱能在當地被接受並流傳。 

三、韓愈在北宋，因為「建道統、排異端」的象徵意義，與古文運動的風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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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加上經世致用風氣的形成，使之成為士人心中的儒家精神領袖。因此崇拜韓愈

的大臣陳堯佐等在潮州為之立祠，從此，韓愈與潮州的關係愈來愈深。宋代的這些

知識份子在韓愈所草創的道路上努力前進，也收穫了很好的成果，潮州的韓祠，也

不斷的被擴建，韓愈的信仰也在當地越來越興盛，進而普及到一般百姓之中。 

四、潮州韓祠，是因為北宋尊韓的氛圍而產生，然而建立在「治潮」之上的地

方性韓祠，當中的韓愈典型，不只是儒家社群中的「建道統、闢異端」的儒門健將

形象，同時也包含了「賢守治民」的儒家實踐示範。「韓愈治潮」的典範，在尊韓

的北宋被治潮的知識份子具體化於韓祠，也因著士人百姓的祭拜而保留下來。北宋

士人對地方的建設，以及後世道學家將政治改革轉向社會講學，除了為人所熟知的

思想內部的發展以及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氣之外，韓愈的示範性作用，應當也在這個

過程中起到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言，可知韓愈典範的形塑過程相當多元，其內涵與側重者亦代有不同。

首先是北宋因著「建道統、闢異端」之儒家精神指導而來者，其實踐在「師道」、

「古文」，以及「治民」。北宋尊韓，將「建道統、闢異端」的韓愈作為典範人物，

進而指導儒學思想的發展方向，這是北宋重視的韓愈典範，惟後世因為道學譜系與

心性之學的完成，使韓愈之貢獻被道學掩蓋，同時其儒家精神領袖的崇高地位亦不

再。自此以降數百載，僅「古文」因文公自身成就而獨秀，其文之偉大亦在此，這

可以說是一種韓愈典範的轉移。不過，在北宋尊韓的時代，韓愈「賢守治民」的典

範也同時被強調，此即潮州韓祠創建的原因。而此一典範，雖然未能夠明顯的在宋

代以後的士人治地方事時看出其直接影響，但石介與蘇軾等對韓愈治潮的理解，已

能說明宋代士人對此的基本態度。同時通過韓祠本身，我們可知韓愈作為儒家實踐

教化之典範並未因為學術主流的轉移而消失，反而藉著民間信仰的力量而保留下

來。同時因為民間的保留，使得後代的知識份子作為「治民之官」時，有一個想

望、忻慕與學習的場域。 

因為潮州韓祠的關係，使吾人有一個新的理解韓愈典範的進路，韓愈典範的各

種複雜多元的內涵，還有許多值得吾人探索者。另外對於國家意識與民間祠廟之間

的關係，如雷聞先生認為的，是還有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87，然而就韓文公祠來

看，民間信仰與國家意識兩者，其實是不能簡單一分為二，而都是鐵板一塊的。就

                                                      
87
 雷聞：〈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兼論「淫祠」與「祀典」概念的落實〉，《唐研究》第 11 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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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考察者，潮州韓文公祠在這個研究面向上，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依然值得吾

人再繼續深入研究。 

引用文獻 

傳統文獻 

﹝唐﹞杜甫撰，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年）。 

﹝唐﹞韓愈撰，葉百豐編：《韓昌黎文彙評》（臺北：正中書局，1990年）。 

﹝唐﹞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月）。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年）。 

﹝唐﹞張鷟：《朝野僉載》，清畿輔叢書本，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

究中心研製：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09772（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 

﹝五代﹞劉昫：《舊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

術研究中心研製：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287（合肥：黃山書社，

2008年）。 

﹝宋﹞歐陽脩：《新唐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

術研究中心研製：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182（合肥：黃山書社，

2008年）。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 8月）。 

﹝宋﹞蘇軾撰，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

民出版社，2010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 9月）。 

﹝元﹞脫脫等：《宋史》，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

研究中心研製：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189（合肥：黃山書社，

2008年）。 

﹝清﹞周碩勳：《潮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46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134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三十五期 

- 134 - 

年）。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清康熙水天閣刻本，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

技術研究中心研製：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6812（合肥：黃山書

社，2008年）。 

近人論著 

王基倫：〈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收入氏著：《唐宋古文論集》（臺北：里仁書

局，2001年）。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李長之：《韓愈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 

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志賢：〈唐人宋神：韓愈在潮州的神話與神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41卷第 2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2年 3月）。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年 7月）。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年 1月）。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二版）》（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年 5月）。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姜龍翔：〈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

魚文〉為考察主軸〉，《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三期（春季號）》（臺北：國立師範

大學，2011年 3月）。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9月）。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 

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3 月），與《隋唐制度淵

源略論稿》合刊。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 5月）。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時報出版社，2006年）。 



 
 
 
 
 
 
 
 
 
 
 
 
 
 
 
 
 
 
 
 
 
 
 
 
 
 
 
 
 
 
 
 
 
 
 
 
 
 
 
 
 

 

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從潮州韓祠出發的考察    135 

- 135 - 

黃進興：《儒教的聖域》（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 12月）。 

﹝美﹞韓森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上海：中西書

局，2016年）。 

雷聞：〈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兼論「淫祠」與「祀典」概念的落實〉，

《唐研究》第 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77年 11月）。 

臺靜農：〈唐代士風與文學〉，收入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3月）。 

饒宗頤：〈論元．祥邁注〈韓文公別傳〉〉，《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

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8月）。 

饒宗頤：〈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 1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年）。 



 
 
 
 
 
 
 
 
 
 
 
 
 
 
 
 
 
 
 
 
 
 
 
 
 
 
 
 
 
 
 
 
 
 
 
 
 
 
 
 
 

 

136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三十五期 

- 136 -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Han Yu’s 

paradigm──though studying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Hsu Wei-Hsuan*（徐偉軒）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lourishing reas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comprehensively, thoug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an Yu’s 

paradigm form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and folk religion.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passed down the ‘Xian-mu-shou’ style of Confucian practical 

paradigm and the local’s worship strengthened the spread of it. At last, it became a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was constructed by literati and civilians. Han’s Temple is a 

special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Han’s paradigm. Therefore, 

though Han’s Temple, we can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various meanings and value of 

Han’s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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